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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7月2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7779199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永康市佳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892.00

1695.48

欠息/万元

387.25

394.93

担保人

浙江同安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凯丽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佳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郑毅鹏、陈晓华、楼正松、李君宝、吕匡、吕新友、胡美丽

武义大地印业有限公司、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徐剑平、巩开兰、徐进奇、钟云飞、徐莉
莉、徐张镖、朱元德、夏军英

抵押物

公司自有位于西山工业区厂房，建筑面积3222.2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684.82平方米

1.徐进奇名下坐落武义县原好来西家私装潢B-1号地块，建筑面积481.65平方米，住宅用地，
他项金额1050万元；2、钟云飞名下坐落于武义县小南门3号南苑小区第1幢，建筑面积184.67
平方米，他项金额200万元；3.公司自有的43种机器设备动产抵押，登记数额为843.64万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银尔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7月2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7779199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序号

1

借款人

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3969.70

欠息/万元

1205.24

担保人

金云忠、叶小琴、王云花、王建红、义乌之威针织有限公司、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

公司自有位于义乌市稠江经济开发区工业厂房，建筑面积23367.3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9999.00平方米，他项金额4685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驰江工贸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工商银行收购的浙江驰江工贸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1】月【7】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请业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填写】。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请业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填
写】。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
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
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施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嘉兴市开盛小商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浙江正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驰江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泰缘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金浩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百世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欧迅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月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2年(营业)字0448号

2013年(桐乡)字0300号、2013年(桐乡)字0301号

2013年武义字第0718号、2013年武义字第0857号、2014年武义字第0010号、2013年武义字第
1352号

2013年武义字第0620号、12080600-2013(承兑协议)00203号

2013年（缙支）字0125号、2013年（缙支）字0414号、2013年（缙支）字0434号

2014年(遂支)字0037号、2014年(遂支)字0044号、2014年(遂支)字0051号

2014年义乌字第0408号、2014年义乌字第0406号、2014年义乌字第0405号、2014年义乌字第
1965号、2014年义乌字第1967号

2014年义乌字第1385号、2014年义乌字第1729号、2014年义乌字第1955号

本金

16,791,773.52

9,069,334.04

45,950,000.00

29,981,090.41

25,011,175.00

10,937,500.00

22,566,606.08

15,742,400.00

欠息

6,643,653.61

7,926,706.76

23,541,936.68

17,760,513.90

9,798,115.87

5,956,350.17

12,226,378.25

7,704,354.03

担保人

嘉兴市开盛小商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嘉兴市东晟木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朱照明、高田宝。

瑞安市繁荣金属异型有限公司

浙江翔鸿机械有限公司、武义现代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德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坚基、宋旭芬

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瑞琪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李柔辉、朱东风、朱硅风

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黄俊福、李燕、项智峰

浙江威德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盟凡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楼芳、楼森林、楼红星、陈
美香、楼佳能、楼国鹏

义乌市欧迅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中悦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国奥针织有限公司、傅新喜、傅新民、
王国芳、吴姚定、孙振波、王懿卿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名称

宁波宜居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法第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国晨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轩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NB04（融资）20131053、nbzx0810120140001

NB2X（融资）20140004、NB2X0310120140004

NB02（融资）20140505、NB0310120150131、
NB0310120150184、NB0310120160004

NB03（融资）20130037、NB0310120140251、
NB0610120150234

NB14（融资）20130032、NB1410120140264、
NB1410120140266

NB05（融资）20142043、NB0210120150108、
NB0210120150109

NB10（融资）20140020、NB1010120140127、
NB1010120140129、NB1010120140131

担保人名称

孙金科、张亚珍、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

孙建生、徐兰珍、宁波市银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孙盛、戴旭梅、孙瑛雪、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奉化市永润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奉化市球墨铸铁厂

上海东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甬石农垦油品有限公司、象山海洋游览度假
有限公司、罗晓华、黄益民、郑超超、熊建明、杨柳

庞青年、王淑丹、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金华亚曼车辆有限公司、金华青年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

吴卫国、沈菊兰

谷红展、季芳、宁波市姚吉冲压件有限公司、上虞市姚吉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余
姚市竞胜塑化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nbzx08（高保）20140001-01、nbzx08（高保）20140001-02、NB04(高抵）20131052、NB04（高抵）20131053、NB04
（高抵）20131054

NB2X（高保）20140004-1、NB02（高保）20140004-2、NB2X（高抵）20140004-1、NB2X（高抵）20140004-2、
NB2X（高抵）20140004-3、NB2X（高抵）20140004-4

NB02（高保）20140505-1、NB02（高保）20140505-2、NB02（高保）20140505-3、NB02（高保）20140505-4、NB02
（高抵）20140505-1、NB02（高抵）20140505-2

NB03（高保）20130037-1、NB03（高保）20130037-2、NB03（高保）20130037-3、NB03（高保）20130037-4、
NB03（高保）20130037-5、NB03（高抵）20130037-1、NB03（高抵）20130037-2

NB14（高保）20130032-1、NB14（高保）20130032-2、NB14（高保）20140029、NB14（高抵）20130032

NB05（高保）20142049、NB02（高保）20152033、NB05（高抵）20142019

NB10（高保）20140023-1、NB10（高保）20140023-2、NB10（高保）20140023-3、NB10（高抵）20140027、NB10
（高抵）2014002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支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兴杭富资转（2018）03），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联系电话：（0571）2325000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819836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权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富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

杭州永鸿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永正废旧物资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8】年【9】月【4】日）

借款合同编号

兴杭富短贷（2015）230、兴杭富短贷（2015）235

兴杭富短贷（2015）270

兴杭富短贷（2015）293

本金

3500

7800

2976.639247

14276.639247

欠息

649.614004

2444.93336

876.852666

3971.40003

垫付费用

3

4.5

3

10.5

担保人

富阳春江污水回用处理有限公司、浙江永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北洲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春江污水回
用处理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富阳市永泰煤炭有限公司、孙柏贵、钱秋君

浙江翔龙纸业有限公司、钱秋花、方香娟


